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2號

原      告  廖家毅  

訴訟代理人  吳栩臺律師

被      告  欣樂通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趙子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受僱於被告，其擔任之職務、到職日、最後工作日、

每月薪資均詳如附表一所示。詎被告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

因細故告知原告不用來上班，後於同年月21日通知原告歸還

鑰匙進行交接，惟被告均未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甚至仍

積欠原告薪資，且拒絕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亦未依法為

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原告遂於同年月18日

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經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

於同年11月6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惟因被告稱原告所

有主張均為其所欠款項，所預支承攬所得，故不同意，而被

告雖未否認有積欠款項，惟另稱原告有欠其款項，故拒絕給

付以致調解不成立。

　㈡在勞資爭議調解時，被告稱兩造曾簽訂「合作承攬貨物運送

業務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惟兩造仍應屬僱傭關係而

非承攬關係。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後，被告指揮原告至訴外人

即承攬單位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速達公司，即

黑貓宅急便）北二部中壢區中壢一營業所（下稱中壢一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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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運送貨物，則原告同時受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完全指

揮，上班時間排定固定班表出勤，固定於約定時間上下班，

原告上、下班須至中壢一營業所打卡簽到確認，運送貨物完

畢須將資料繳回中壢一營業所，原告若於排定班表時程未能

前往上班，須向中壢一營業所請假，送貨時間及方式均須配

合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不得任意安排，運送過程更須配合被

告與黑貓宅急便之組織規劃進行。系爭契約簽署時，被告向

原告稱兩造為「合作關係」，然車輛由被告提供，油資亦由

被告支付，而系爭契約雖記載為原告自行向桃園市汽車駕駛

員職業工會投保勞保，然投保工會之費用，由被告協助支付

新臺幣（下同）1,500元，原告補足剩餘費用1,000元，每月

從原告工資扣除，惟被告僅繳費至113年7月，且於原告離職

後，被告於同年11月及12月竟又寄發存證信函表示所有勞保

費用均為「代墊付」，均屬預支性質，故稱原告尚積欠其16

5,615元，甚至聲稱要對原告配偶聲請強制執行，然均非屬

事實。原告離職原因係因訴外人即黑貓宅急便主管陳俊志於

113年10月15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你在中壢這麼

不開心，那我請老闆換人，而訴外人即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

趙子龍於當日立即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你明天先不

用出勤，後趙子龍於同年月21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

示：請把車鑰匙，速達公務機，儘速歸還，故被告應係以原

告不適任為由欲資遣原告。

　㈢原告記憶中之系爭契約記載內容詳如附表二所示。兩造雖曾

簽立系爭契約，然係被告為規避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之義務而要求簽署，兩造間實為僱傭關係，或至少有部分從

屬性，足以成立勞動契約關係。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完全

在被告與黑貓宅急便指揮監督下不能自行以承攬之指揮、創

造或計劃性方法，對自己從事之工作加以影響或規劃，被告

與黑貓宅急便之各種運送方式要求細節瑣碎，原告僅得服從

命令，依附表二所示內容，足見原告僅得依被告與黑貓宅急

便之指示提供勞務，更僅得服從被告制訂之工作規則，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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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更不由他人代為執行業務，此與承攬性質相差甚

遠。依原告遭解僱時之對話紀錄係以「你不用來上班了」，

足見兩造間顯非屬原告為自己營業勞動之承攬關係，原告每

月更僅獲33,000元薪資，低薪情形實非自己營業收入，則原

告與被告間具有人格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原告不得任意決

定工作時間，受出勤管理，原告運送貨物期間，須服從被告

與黑貓宅急便之組織規劃、運送路徑，足徵原告已納入被告

指定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內，並使原告於同僚間居於分

工合作狀態，此顯異於承攬人係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及自

行負擔業務風險之情形，兩造間具有組織從屬性。原告受僱

期間使用被告車輛、油料，不負擔營運風險，系爭契約實具

人格、經濟及組織從屬性，兩造間自屬僱傭關係，而非承攬

關係。又被告尚積欠原告113年10月工資，其在勞資爭議調

解時不爭執，僅稱原告尚有私人借貸未清償，惟工資不得抵

扣，故原告得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

　㈣若被告僅為黑貓宅急便之「窗口」，為何會與原告簽立形式

上之系爭契約；為何收取車鑰匙及貨車以解僱原告；為何不

於勞資爭議調解時稱其僅為窗口；為何黑貓宅急便稱被告為

「老闆」處理。非如被告所稱其僅為統一速達公司窗口或兩

造僅有貨車租賃關係而已，且被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不爭執

原告每月薪資至少為30,000元，足證兩造間實為僱傭關係，

被告非僅屬窗口。被告自陳確實有請原告繳回公務機及車鑰

匙，被告實已將原告解僱。被告未提出任何有將車輛租給原

告之租賃契約，被告所述與事實矛盾。被告又自陳可透過其

這介紹窗口將原告介紹到其他單位做承攬工作，則被告得自

由指派原告前往他處服勞務，原告實為被告所用，被告實係

類似司機人力派遣公司，僱用原告後再將其派往其他單位服

勤，被告再從中賺取價差，兩造實為僱傭關係，系爭契約係

被告規避雇主責任所簽立。

　㈤名稱為「中壢-委外車作業」之通訊軟體LINE公司群組，成

員5人，係被告為監督原告等司機服勞務所創設，係被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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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司機所用，被告以老闆角色自居，如遇貨損及客戶申訴事

項，而中壢一營業所與原告無法解決，則由被告出面處理，

如本案係因中壢一營業所不滿原告工作表現，而要求被告以

老闆身分處理。另原告確曾將中壢一營業所工作時間改成上

半天，此係經被告同意，原告始向中壢一營業所申請。　

　㈥兩造間既為僱傭關係，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

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自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資遣費」、

「預告工資」、「積欠工資」等欄所示之金額，及補提繳如

附表一「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退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

戶），為此，爰依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金

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

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如附表一「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補

提繳如附表一「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

保局之勞退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於110年5月18日始於合作，當初原告經濟能力不足無法

自行購車，亦無合規運輸執照可承攬工作，雙方才議定由被

告與承攬單位統一速達公司簽訂承攬合約，並由兩造協同合

作簽署系爭契約，由被告出借合法營業用車輛與支出相關油

資費用，讓原告依承攬結果，結算獲取報酬，無原告主張之

固定薪資。原告於113年10月16日與中壢一營業所主管發生

細故，通訊軟體LINE中之文字並無提及不用上班，只告訴原

告在中壢這麼不開心可以請被告（單位聯繫窗口）換人並尋

找適合原告之單位配合，惟原告回覆文字帶有辱罵與不雅文

字，故中壢一營業所主管聯繫被告了解相關事宜，而被告多

次聯繫原告未果，且中壢一營業所主管未知原告是否繼續出

勤承攬工作，為避免造成單位運作不順以利後續安排，被告

於當日晚上11時16分先行轉達原告明日先不用出勤，且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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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知，並無告知原告所主張不用上班情

事，兩造於當日晚上11點40分取得聯繫後，原告僅抱怨承攬

工作一事並無其他，而通話完後原告即處於失聯狀態，又原

告手中握有中壢一營業所配發之公務手機與被告租借車輛鑰

匙，皆分屬不同公司所有，請原告歸還並無不當。雙方為合

作承攬關係並無僱傭關係，而原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均為

其為閃避被告向其催討積欠款項所為，原告亦於勞資爭議調

解時承認預支承攬所得並積欠款項，原告提起訴訟迫使被告

放棄追討，心態可議。

　㈡原告無力負擔工會所需全額費用才與被告協商，由被告協助

支付每月1,560元，用以減輕原告負擔。原告只憑記憶敘述

如附表二之內容，多項均未能充分闡述，且系爭契約亦經由

原告審閱並簽名與用印，多項條約內容均符合交通管理條

例、運輸管理規則與公路法及誠信原則延伸訂定。

　㈢原告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可由相關紀錄表得知原告所提供之

勞務著重於運送工作之完成，紀錄表係為計算報酬基礎之

用，非僅憑勞務供給即可支薪亦無固定薪資，係待完成多少

結果獲取相關承攬報酬。依證8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

知，原告找被告商談承攬黑貓宅急便問題，且其自承預支報

酬積欠被告金錢，須駕駛計程車與尋找其他正職或承攬其他

工作增加收入，方能維持開銷與還債，由此可證原告無特定

之雇主，可自行營業亦同時為多人承攬工作，且原告找被告

研究其承攬方式，兩造間不存在從屬關係而是對等關係，兩

造方能商討合作承攬方式，兩造實屬成立合作承攬關係。由

證9所示，原告每日進廠時間與出廠時間均不固定，且由證6

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知，中壢一營業所主管無限定上、

下班時間，班表亦是由原告自行決定要不要排定出勤，中壢

一營業所主管只敘明承攬時間，且明確表示送完貨可下班，

是長期互相配合並無其他工作規範，原告亦同意，可證原告

可自主支配上、下班時間與決定是否出勤承攬，無規定路線

與送貨時間，均由原告自行決定時間與路途，其僅需完成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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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範圍即可，故兩造間無符合人格上、經濟上、組織上之從

屬性特徵，系爭契約為合作承攬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156-157、161、177、255-256

頁）：　

　㈠原告自110年5月18日起在被告處服務，擔任司機，最後工作

日為113年10月16日，報酬係以現金方式給付。

　㈡被告於113年10月16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你明天先不用

出勤」之訊息予原告，並於同年月21日通知原告歸還鑰匙及

公務機（本院卷37、126頁）。

　㈢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於同年11月6日召開調解會議，但調解

不成立。

　㈣被告於原告服務期間未為其投保勞健保。

　㈤兩造對下列書證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原告於黑貓宅急便之排班紀錄（本院卷29頁）。

　⒉原告與「俊志」、「一定趙」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本

院卷31-39、125-130頁）。

　⒊桃園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有關原告欠繳勞保費通知（本院

卷41頁）。

　⒋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9號存證信函及

收件回執（本院卷43、147-151頁）。

　⒌系爭契約（本院卷105-107頁）。

　⒍自行投保同意書（本院卷108、177頁）。

　⒎3月至8月黑貓裝貨時間紀錄表（本院卷109-119頁）。

　⒏原告職業工會繳費憑單（本院卷121-124頁）。

　⒐原告進出廠時間及配送件數統計表（證9，本院卷131-141

頁）。

　⒑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2號存證信函及

收件回執（本院卷143-1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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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⒒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9號存證信函及

收件回執（本院卷147-151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是否為僱傭？

　⒈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

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

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當事

人之勞工，通常具有人格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從屬

性之特徵。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

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

條第1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

為目的，與定作人間則無從屬關係。職是，關於契約性質屬

勞動契約或承攬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

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

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

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

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

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

義務。⑵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

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

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⑶組

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

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

　⒉兩造對系爭契約形式真正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㈤、

⒌〕，而系爭契約之名稱為「合作承攬貨物運送業務契約

書」，可知原告自始即知悉係與被告成立之契約載有「承

攬」字樣。再依系爭契約第1條有關合作方式之約定略以：

「由甲方（即被告，下同）負責與業主議定貨物承攬運送

條件，並由甲方以甲方之名義與業主簽訂運送契約。由甲

方提供車輛租用及負責車輛調度管理，由乙方（即原告，下

同）負責租（使）用及駕駛車輛及完成貨物裝卸與運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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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雙方同意依以『承攬,共同合作,結果為目的』，以件

（趟）計價，計給乙方承攬事務之報酬，雙方不作盈虧結

算。乙方承攬事務報酬之計給方式，由雙方另行約定之。

乙方同意甲方得依有關規定報繳承攬業務所得稅，其稅款由

乙方負擔之。由雙方另行約定之,承攬,共同合作為目的,

雙方則無退休金,其它申報稅金稅務之產生,乙方則自願自行

投保勞保工會。」第2條合作期間則約定略以：「雙方同意

本合作期間為自民國……日起」（本院卷105頁），可明兩

造約定由被告出名向業主承攬業務，並由原告向被告承租車

輛後完成運送，以趟計算原告報酬，由原告申報並負擔承攬

業務稅費，且系爭契約多處強調「合作」字眼，則原告應係

藉由被告信用商譽規模等較有利於對外承攬業務之條件，再

由原告向被告承租車輛履行承攬內容，並以趟計價而負擔稅

捐，核屬為自己營業而勞動，難認兩造有經濟上從屬性。

　⒊原告自承無法出車時，原告須向統一速達公司請假（本院卷

158、179頁），未見原告須向被告請假，且有貨損及客訴事

項，係以統一速達公司與原告無法解決時，始由被告出面處

理，佐以原告對系爭契約第4條第10項之工作規則及相關管

理辦法並無印象（本院卷179頁），可見承攬運送相關疑義

主要由原告與統一速達公司直接接洽處理，未見被告可直接

對原告之缺失進行考核懲處，亦難認兩造間有人格上從屬

性。

　⒋另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本院卷257頁）之「中壢－

委外車作業...（5）」通訊軟體LINE群組內容，「俊志」曾

於113年5月8日在群組內陳稱略以：「各位好，創這群組是

要跟各位講明白某些事情 1.各位每日上班整天就是8小

時……半天就是4小時，沒有限定各位上班時間要幾點

來……」；翌（9）日則陳稱略以：「@All 以上都是跟各位

溝通，目前沒要各位待到下班時間到，但就是幫忙把當天拉

給各位的貨送完就可以了……」（本院卷128-129頁），可

知該工作群組僅係作為統一宣達公司行政事項，未見被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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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透過該群組指揮、分配原告與其他司機共同合作完成承攬

業務，兩造間並無組織上從屬性。

　⒌原告固主張若被告僅係承攬單位窗口，為何與原告簽立系爭

契約並參加勞資爭議調解云云（本院卷175頁），惟依系爭

契約前揭內容，兩造確實約定以被告名義與第三人締結承攬

契約，而由原告實質執行運送業務，且依前揭原告與統一速

達公司之互動模式，則被告確實與聯絡窗口地位相似，而勞

資爭議調解部分則係以原告申請時所主張之對象為雇主作為

相對人，不能以此反推參與勞資爭議調解者即必然具備勞雇

關係，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殊嫌無據。

　⒍原告又主張被告得自由指派原告前往他處服勞務，被告實係

類似司機人力派遣公司，僱用原告後再將原告派往其他單位

服勞並賺取相關價差云云（本院卷177頁），惟按所謂勞動

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即派遣公司）與要派單位（即要

派公司）締結契約，由派遣事業單位供應要派單位所需人力

以提供勞務，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具有勞雇關係而須負

起勞基法上雇主責任。要派單位對於派遣勞工，僅在勞務提

供的內容上有指揮監督權，兩者間不具有勞動契約關係。惟

依系爭契約內容，兩造確屬合作承攬，業如前述，復依統一

速達公司委外車輛合約書第1條有關運送之委託約定：「茲

雙方合意由甲方（即統一速達公司，下同）委由乙方（即被

告，下同）承攬運送貨品，且合約期間乙方應照甲方之指

示，迅速、正確、且慎重地進行貨物運送。」第2條有關運

送車輛及司機第4項約定略以：「……物流士之督察及管

理，均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本院卷199頁），此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257頁），可見統一速達公司對於

原告並無指揮監督權，則統一速達公司與被告簽署者，僅係

單純之運送承攬合約，非屬派遣合約之性質，是原告此部分

之主張，亦難採憑。

　⒎原告復主張倘若被告與原告係承攬、車輛承租關係，被告亦

無須對原告表示無須再出勤，顯示被告對原告出勤具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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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云云（本院卷261頁），惟兩造既簽署系爭契約，約明由

被告以其名義與業主簽訂運送契約，而原告亦陳稱係「俊

志」請被告換人（本院卷11頁），則被告亦可能係基於運送

契約之一方，代為轉達統一速達公司希望原告不必出勤之

意，尚不得以此遽認被告之轉達即屬雇主單方決定，而對勞

工表示其不能勝任工作而資遣之意，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

難採為有利於其之認定。至於統一速達公司委外車輛合約書

第2條有關運送車輛及司機第2項固約定略以：「……並不得

同時載送他人物品」（本院卷199頁），應係該公司與被告

就執行承攬業務限制之約定，尚難遽認被告有何限制原告自

主營業之行為（本院卷263頁），附此敘明。

　⒏綜前，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成立僱傭關係為無理由，兩造間

應屬承攬關係，並未存有勞動契約。兩造間既非僱傭關係，

則兩造終止勞動契約之原因及合法性為何之爭點，即無再予

審究之必要。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期間工資、積欠工資本息，

併請求被告提繳勞退金81,12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是否有

據？

　　基上，原告所舉事證，均無從認定其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

係，其復未提出其他足以認定兩造間存在勞動契約之證明，

則其依據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

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

付如附表一「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補提繳如

附表一「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

勞退專戶，俱屬無據。

五、綜上所陳，原告所舉之證據皆不足以證明兩造間具有勞動契

約關係，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

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

求判命如聲明所述之事項，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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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以下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元)

　　　　　　　　 

　　　　　　　 

　　　　　　　 　　 　　　　

附表一

卷頁碼：本院卷7、19-25、89頁

職務 到職日

（年月日）

最後工作日

（年月日）

每月薪資

(現金給付)

資遣費 預告工資 積欠工資

(113年10月)

合計 補提繳勞退金

司機 110.5.18 113.10.16 33,000元 56,330元 33,000元 14,000元 103,330元 81,120元

附表二

卷頁碼：本院卷11頁

編號 內容

1 工作進行中不得有不當行為

2 原告完全須按被告之安排為被告及其委託人載運貨物

3 原告應親自駕駛車輛

4 原告不得私自承攬其他工作

5 未來有任何賠償，原告均須放棄抗辯

6 原告要完全遵守被告之工作規則及管理辦法

7 原告要參加被告提供之教育訓練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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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2號
原      告  廖家毅  
訴訟代理人  吳栩臺律師
被      告  欣樂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子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受僱於被告，其擔任之職務、到職日、最後工作日、每月薪資均詳如附表一所示。詎被告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因細故告知原告不用來上班，後於同年月21日通知原告歸還鑰匙進行交接，惟被告均未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甚至仍積欠原告薪資，且拒絕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亦未依法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原告遂於同年月18日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經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於同年11月6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惟因被告稱原告所有主張均為其所欠款項，所預支承攬所得，故不同意，而被告雖未否認有積欠款項，惟另稱原告有欠其款項，故拒絕給付以致調解不成立。
　㈡在勞資爭議調解時，被告稱兩造曾簽訂「合作承攬貨物運送業務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惟兩造仍應屬僱傭關係而非承攬關係。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後，被告指揮原告至訴外人即承攬單位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速達公司，即黑貓宅急便）北二部中壢區中壢一營業所（下稱中壢一營業所）運送貨物，則原告同時受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完全指揮，上班時間排定固定班表出勤，固定於約定時間上下班，原告上、下班須至中壢一營業所打卡簽到確認，運送貨物完畢須將資料繳回中壢一營業所，原告若於排定班表時程未能前往上班，須向中壢一營業所請假，送貨時間及方式均須配合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不得任意安排，運送過程更須配合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組織規劃進行。系爭契約簽署時，被告向原告稱兩造為「合作關係」，然車輛由被告提供，油資亦由被告支付，而系爭契約雖記載為原告自行向桃園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投保勞保，然投保工會之費用，由被告協助支付新臺幣（下同）1,500元，原告補足剩餘費用1,000元，每月從原告工資扣除，惟被告僅繳費至113年7月，且於原告離職後，被告於同年11月及12月竟又寄發存證信函表示所有勞保費用均為「代墊付」，均屬預支性質，故稱原告尚積欠其165,615元，甚至聲稱要對原告配偶聲請強制執行，然均非屬事實。原告離職原因係因訴外人即黑貓宅急便主管陳俊志於113年10月15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你在中壢這麼不開心，那我請老闆換人，而訴外人即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趙子龍於當日立即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你明天先不用出勤，後趙子龍於同年月21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請把車鑰匙，速達公務機，儘速歸還，故被告應係以原告不適任為由欲資遣原告。
　㈢原告記憶中之系爭契約記載內容詳如附表二所示。兩造雖曾簽立系爭契約，然係被告為規避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義務而要求簽署，兩造間實為僱傭關係，或至少有部分從屬性，足以成立勞動契約關係。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完全在被告與黑貓宅急便指揮監督下不能自行以承攬之指揮、創造或計劃性方法，對自己從事之工作加以影響或規劃，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各種運送方式要求細節瑣碎，原告僅得服從命令，依附表二所示內容，足見原告僅得依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指示提供勞務，更僅得服從被告制訂之工作規則，毫無自主性，更不由他人代為執行業務，此與承攬性質相差甚遠。依原告遭解僱時之對話紀錄係以「你不用來上班了」，足見兩造間顯非屬原告為自己營業勞動之承攬關係，原告每月更僅獲33,000元薪資，低薪情形實非自己營業收入，則原告與被告間具有人格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原告不得任意決定工作時間，受出勤管理，原告運送貨物期間，須服從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組織規劃、運送路徑，足徵原告已納入被告指定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內，並使原告於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此顯異於承攬人係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及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之情形，兩造間具有組織從屬性。原告受僱期間使用被告車輛、油料，不負擔營運風險，系爭契約實具人格、經濟及組織從屬性，兩造間自屬僱傭關係，而非承攬關係。又被告尚積欠原告113年10月工資，其在勞資爭議調解時不爭執，僅稱原告尚有私人借貸未清償，惟工資不得抵扣，故原告得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
　㈣若被告僅為黑貓宅急便之「窗口」，為何會與原告簽立形式上之系爭契約；為何收取車鑰匙及貨車以解僱原告；為何不於勞資爭議調解時稱其僅為窗口；為何黑貓宅急便稱被告為「老闆」處理。非如被告所稱其僅為統一速達公司窗口或兩造僅有貨車租賃關係而已，且被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不爭執原告每月薪資至少為30,000元，足證兩造間實為僱傭關係，被告非僅屬窗口。被告自陳確實有請原告繳回公務機及車鑰匙，被告實已將原告解僱。被告未提出任何有將車輛租給原告之租賃契約，被告所述與事實矛盾。被告又自陳可透過其這介紹窗口將原告介紹到其他單位做承攬工作，則被告得自由指派原告前往他處服勞務，原告實為被告所用，被告實係類似司機人力派遣公司，僱用原告後再將其派往其他單位服勤，被告再從中賺取價差，兩造實為僱傭關係，系爭契約係被告規避雇主責任所簽立。
　㈤名稱為「中壢-委外車作業」之通訊軟體LINE公司群組，成員5人，係被告為監督原告等司機服勞務所創設，係被告調度司機所用，被告以老闆角色自居，如遇貨損及客戶申訴事項，而中壢一營業所與原告無法解決，則由被告出面處理，如本案係因中壢一營業所不滿原告工作表現，而要求被告以老闆身分處理。另原告確曾將中壢一營業所工作時間改成上半天，此係經被告同意，原告始向中壢一營業所申請。　
　㈥兩造間既為僱傭關係，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自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資遣費」、「預告工資」、「積欠工資」等欄所示之金額，及補提繳如附表一「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退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為此，爰依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補提繳如附表一「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於110年5月18日始於合作，當初原告經濟能力不足無法自行購車，亦無合規運輸執照可承攬工作，雙方才議定由被告與承攬單位統一速達公司簽訂承攬合約，並由兩造協同合作簽署系爭契約，由被告出借合法營業用車輛與支出相關油資費用，讓原告依承攬結果，結算獲取報酬，無原告主張之固定薪資。原告於113年10月16日與中壢一營業所主管發生細故，通訊軟體LINE中之文字並無提及不用上班，只告訴原告在中壢這麼不開心可以請被告（單位聯繫窗口）換人並尋找適合原告之單位配合，惟原告回覆文字帶有辱罵與不雅文字，故中壢一營業所主管聯繫被告了解相關事宜，而被告多次聯繫原告未果，且中壢一營業所主管未知原告是否繼續出勤承攬工作，為避免造成單位運作不順以利後續安排，被告於當日晚上11時16分先行轉達原告明日先不用出勤，且由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知，並無告知原告所主張不用上班情事，兩造於當日晚上11點40分取得聯繫後，原告僅抱怨承攬工作一事並無其他，而通話完後原告即處於失聯狀態，又原告手中握有中壢一營業所配發之公務手機與被告租借車輛鑰匙，皆分屬不同公司所有，請原告歸還並無不當。雙方為合作承攬關係並無僱傭關係，而原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均為其為閃避被告向其催討積欠款項所為，原告亦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承認預支承攬所得並積欠款項，原告提起訴訟迫使被告放棄追討，心態可議。
　㈡原告無力負擔工會所需全額費用才與被告協商，由被告協助支付每月1,560元，用以減輕原告負擔。原告只憑記憶敘述如附表二之內容，多項均未能充分闡述，且系爭契約亦經由原告審閱並簽名與用印，多項條約內容均符合交通管理條例、運輸管理規則與公路法及誠信原則延伸訂定。
　㈢原告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可由相關紀錄表得知原告所提供之勞務著重於運送工作之完成，紀錄表係為計算報酬基礎之用，非僅憑勞務供給即可支薪亦無固定薪資，係待完成多少結果獲取相關承攬報酬。依證8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知，原告找被告商談承攬黑貓宅急便問題，且其自承預支報酬積欠被告金錢，須駕駛計程車與尋找其他正職或承攬其他工作增加收入，方能維持開銷與還債，由此可證原告無特定之雇主，可自行營業亦同時為多人承攬工作，且原告找被告研究其承攬方式，兩造間不存在從屬關係而是對等關係，兩造方能商討合作承攬方式，兩造實屬成立合作承攬關係。由證9所示，原告每日進廠時間與出廠時間均不固定，且由證6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知，中壢一營業所主管無限定上、下班時間，班表亦是由原告自行決定要不要排定出勤，中壢一營業所主管只敘明承攬時間，且明確表示送完貨可下班，是長期互相配合並無其他工作規範，原告亦同意，可證原告可自主支配上、下班時間與決定是否出勤承攬，無規定路線與送貨時間，均由原告自行決定時間與路途，其僅需完成承攬範圍即可，故兩造間無符合人格上、經濟上、組織上之從屬性特徵，系爭契約為合作承攬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156-157、161、177、255-256頁）：　
　㈠原告自110年5月18日起在被告處服務，擔任司機，最後工作日為113年10月16日，報酬係以現金方式給付。
　㈡被告於113年10月16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你明天先不用出勤」之訊息予原告，並於同年月21日通知原告歸還鑰匙及公務機（本院卷37、126頁）。
　㈢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於同年11月6日召開調解會議，但調解不成立。
　㈣被告於原告服務期間未為其投保勞健保。
　㈤兩造對下列書證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原告於黑貓宅急便之排班紀錄（本院卷29頁）。
　⒉原告與「俊志」、「一定趙」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31-39、125-130頁）。
　⒊桃園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有關原告欠繳勞保費通知（本院卷41頁）。
　⒋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9號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本院卷43、147-151頁）。
　⒌系爭契約（本院卷105-107頁）。
　⒍自行投保同意書（本院卷108、177頁）。
　⒎3月至8月黑貓裝貨時間紀錄表（本院卷109-119頁）。
　⒏原告職業工會繳費憑單（本院卷121-124頁）。
　⒐原告進出廠時間及配送件數統計表（證9，本院卷131-141頁）。
　⒑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2號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本院卷143-145頁）。
　⒒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9號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本院卷147-151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是否為僱傭？
　⒈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人格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特徵。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與定作人間則無從屬關係。職是，關於契約性質屬勞動契約或承攬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⑶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
　⒉兩造對系爭契約形式真正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㈤、⒌〕，而系爭契約之名稱為「合作承攬貨物運送業務契約書」，可知原告自始即知悉係與被告成立之契約載有「承攬」字樣。再依系爭契約第1條有關合作方式之約定略以：「由甲方（即被告，下同）負責與業主議定貨物承攬運送條件，並由甲方以甲方之名義與業主簽訂運送契約。由甲方提供車輛租用及負責車輛調度管理，由乙方（即原告，下同）負責租（使）用及駕駛車輛及完成貨物裝卸與運送事務。雙方同意依以『承攬,共同合作,結果為目的』，以件（趟）計價，計給乙方承攬事務之報酬，雙方不作盈虧結算。乙方承攬事務報酬之計給方式，由雙方另行約定之。乙方同意甲方得依有關規定報繳承攬業務所得稅，其稅款由乙方負擔之。由雙方另行約定之,承攬,共同合作為目的,雙方則無退休金,其它申報稅金稅務之產生,乙方則自願自行投保勞保工會。」第2條合作期間則約定略以：「雙方同意本合作期間為自民國……日起」（本院卷105頁），可明兩造約定由被告出名向業主承攬業務，並由原告向被告承租車輛後完成運送，以趟計算原告報酬，由原告申報並負擔承攬業務稅費，且系爭契約多處強調「合作」字眼，則原告應係藉由被告信用商譽規模等較有利於對外承攬業務之條件，再由原告向被告承租車輛履行承攬內容，並以趟計價而負擔稅捐，核屬為自己營業而勞動，難認兩造有經濟上從屬性。
　⒊原告自承無法出車時，原告須向統一速達公司請假（本院卷158、179頁），未見原告須向被告請假，且有貨損及客訴事項，係以統一速達公司與原告無法解決時，始由被告出面處理，佐以原告對系爭契約第4條第10項之工作規則及相關管理辦法並無印象（本院卷179頁），可見承攬運送相關疑義主要由原告與統一速達公司直接接洽處理，未見被告可直接對原告之缺失進行考核懲處，亦難認兩造間有人格上從屬性。
　⒋另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本院卷257頁）之「中壢－委外車作業...（5）」通訊軟體LINE群組內容，「俊志」曾於113年5月8日在群組內陳稱略以：「各位好，創這群組是要跟各位講明白某些事情 1.各位每日上班整天就是8小時……半天就是4小時，沒有限定各位上班時間要幾點來……」；翌（9）日則陳稱略以：「@All 以上都是跟各位溝通，目前沒要各位待到下班時間到，但就是幫忙把當天拉給各位的貨送完就可以了……」（本院卷128-129頁），可知該工作群組僅係作為統一宣達公司行政事項，未見被告有何透過該群組指揮、分配原告與其他司機共同合作完成承攬業務，兩造間並無組織上從屬性。
　⒌原告固主張若被告僅係承攬單位窗口，為何與原告簽立系爭契約並參加勞資爭議調解云云（本院卷175頁），惟依系爭契約前揭內容，兩造確實約定以被告名義與第三人締結承攬契約，而由原告實質執行運送業務，且依前揭原告與統一速達公司之互動模式，則被告確實與聯絡窗口地位相似，而勞資爭議調解部分則係以原告申請時所主張之對象為雇主作為相對人，不能以此反推參與勞資爭議調解者即必然具備勞雇關係，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殊嫌無據。
　⒍原告又主張被告得自由指派原告前往他處服勞務，被告實係類似司機人力派遣公司，僱用原告後再將原告派往其他單位服勞並賺取相關價差云云（本院卷177頁），惟按所謂勞動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即派遣公司）與要派單位（即要派公司）締結契約，由派遣事業單位供應要派單位所需人力以提供勞務，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具有勞雇關係而須負起勞基法上雇主責任。要派單位對於派遣勞工，僅在勞務提供的內容上有指揮監督權，兩者間不具有勞動契約關係。惟依系爭契約內容，兩造確屬合作承攬，業如前述，復依統一速達公司委外車輛合約書第1條有關運送之委託約定：「茲雙方合意由甲方（即統一速達公司，下同）委由乙方（即被告，下同）承攬運送貨品，且合約期間乙方應照甲方之指示，迅速、正確、且慎重地進行貨物運送。」第2條有關運送車輛及司機第4項約定略以：「……物流士之督察及管理，均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本院卷199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257頁），可見統一速達公司對於原告並無指揮監督權，則統一速達公司與被告簽署者，僅係單純之運送承攬合約，非屬派遣合約之性質，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採憑。
　⒎原告復主張倘若被告與原告係承攬、車輛承租關係，被告亦無須對原告表示無須再出勤，顯示被告對原告出勤具有控制權云云（本院卷261頁），惟兩造既簽署系爭契約，約明由被告以其名義與業主簽訂運送契約，而原告亦陳稱係「俊志」請被告換人（本院卷11頁），則被告亦可能係基於運送契約之一方，代為轉達統一速達公司希望原告不必出勤之意，尚不得以此遽認被告之轉達即屬雇主單方決定，而對勞工表示其不能勝任工作而資遣之意，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難採為有利於其之認定。至於統一速達公司委外車輛合約書第2條有關運送車輛及司機第2項固約定略以：「……並不得同時載送他人物品」（本院卷199頁），應係該公司與被告就執行承攬業務限制之約定，尚難遽認被告有何限制原告自主營業之行為（本院卷263頁），附此敘明。
　⒏綜前，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成立僱傭關係為無理由，兩造間應屬承攬關係，並未存有勞動契約。兩造間既非僱傭關係，則兩造終止勞動契約之原因及合法性為何之爭點，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期間工資、積欠工資本息，併請求被告提繳勞退金81,12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是否有據？
　　基上，原告所舉事證，均無從認定其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其復未提出其他足以認定兩造間存在勞動契約之證明，則其依據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補提繳如附表一「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俱屬無據。
五、綜上所陳，原告所舉之證據皆不足以證明兩造間具有勞動契約關係，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判命如聲明所述之事項，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以下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元)
		附表一
卷頁碼：本院卷7、19-25、89頁

		


		


		


		


		


		


		


		




		職務

		到職日
（年月日）

		最後工作日（年月日）

		每月薪資
(現金給付)

		資遣費

		預告工資

		積欠工資
(113年10月)

		合計

		補提繳勞退金



		司機

		110.5.18

		113.10.16

		33,000元

		56,330元

		33,000元

		14,000元

		103,330元

		81,120元







　　　　　　　　 
		附表二
卷頁碼：本院卷11頁

		




		編號

		內容



		1

		工作進行中不得有不當行為



		2

		原告完全須按被告之安排為被告及其委託人載運貨物



		3

		原告應親自駕駛車輛



		4

		原告不得私自承攬其他工作



		5

		未來有任何賠償，原告均須放棄抗辯



		6

		原告要完全遵守被告之工作規則及管理辦法



		7

		原告要參加被告提供之教育訓練等內容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2號

原      告  廖家毅  

訴訟代理人  吳栩臺律師

被      告  欣樂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子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受僱於被告，其擔任之職務、到職日、最後工作日、

    每月薪資均詳如附表一所示。詎被告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

    因細故告知原告不用來上班，後於同年月21日通知原告歸還

    鑰匙進行交接，惟被告均未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甚至仍

    積欠原告薪資，且拒絕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亦未依法為

    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原告遂於同年月18日

    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經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

    於同年11月6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惟因被告稱原告所

    有主張均為其所欠款項，所預支承攬所得，故不同意，而被

    告雖未否認有積欠款項，惟另稱原告有欠其款項，故拒絕給

    付以致調解不成立。

　㈡在勞資爭議調解時，被告稱兩造曾簽訂「合作承攬貨物運送

    業務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惟兩造仍應屬僱傭關係而

    非承攬關係。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後，被告指揮原告至訴外人

    即承攬單位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速達公司，即

    黑貓宅急便）北二部中壢區中壢一營業所（下稱中壢一營業

    所）運送貨物，則原告同時受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完全指揮

    ，上班時間排定固定班表出勤，固定於約定時間上下班，原

    告上、下班須至中壢一營業所打卡簽到確認，運送貨物完畢

    須將資料繳回中壢一營業所，原告若於排定班表時程未能前

    往上班，須向中壢一營業所請假，送貨時間及方式均須配合

    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不得任意安排，運送過程更須配合被告

    與黑貓宅急便之組織規劃進行。系爭契約簽署時，被告向原

    告稱兩造為「合作關係」，然車輛由被告提供，油資亦由被

    告支付，而系爭契約雖記載為原告自行向桃園市汽車駕駛員

    職業工會投保勞保，然投保工會之費用，由被告協助支付新

    臺幣（下同）1,500元，原告補足剩餘費用1,000元，每月從

    原告工資扣除，惟被告僅繳費至113年7月，且於原告離職後

    ，被告於同年11月及12月竟又寄發存證信函表示所有勞保費

    用均為「代墊付」，均屬預支性質，故稱原告尚積欠其165,

    615元，甚至聲稱要對原告配偶聲請強制執行，然均非屬事

    實。原告離職原因係因訴外人即黑貓宅急便主管陳俊志於11

    3年10月15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你在中壢這麼不

    開心，那我請老闆換人，而訴外人即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趙

    子龍於當日立即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你明天先不用

    出勤，後趙子龍於同年月21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

    請把車鑰匙，速達公務機，儘速歸還，故被告應係以原告不

    適任為由欲資遣原告。

　㈢原告記憶中之系爭契約記載內容詳如附表二所示。兩造雖曾

    簽立系爭契約，然係被告為規避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之義務而要求簽署，兩造間實為僱傭關係，或至少有部分從

    屬性，足以成立勞動契約關係。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完全

    在被告與黑貓宅急便指揮監督下不能自行以承攬之指揮、創

    造或計劃性方法，對自己從事之工作加以影響或規劃，被告

    與黑貓宅急便之各種運送方式要求細節瑣碎，原告僅得服從

    命令，依附表二所示內容，足見原告僅得依被告與黑貓宅急

    便之指示提供勞務，更僅得服從被告制訂之工作規則，毫無

    自主性，更不由他人代為執行業務，此與承攬性質相差甚遠

    。依原告遭解僱時之對話紀錄係以「你不用來上班了」，足

    見兩造間顯非屬原告為自己營業勞動之承攬關係，原告每月

    更僅獲33,000元薪資，低薪情形實非自己營業收入，則原告

    與被告間具有人格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原告不得任意決定

    工作時間，受出勤管理，原告運送貨物期間，須服從被告與

    黑貓宅急便之組織規劃、運送路徑，足徵原告已納入被告指

    定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內，並使原告於同僚間居於分工

    合作狀態，此顯異於承攬人係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及自行

    負擔業務風險之情形，兩造間具有組織從屬性。原告受僱期

    間使用被告車輛、油料，不負擔營運風險，系爭契約實具人

    格、經濟及組織從屬性，兩造間自屬僱傭關係，而非承攬關

    係。又被告尚積欠原告113年10月工資，其在勞資爭議調解

    時不爭執，僅稱原告尚有私人借貸未清償，惟工資不得抵扣

    ，故原告得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

　㈣若被告僅為黑貓宅急便之「窗口」，為何會與原告簽立形式

    上之系爭契約；為何收取車鑰匙及貨車以解僱原告；為何不

    於勞資爭議調解時稱其僅為窗口；為何黑貓宅急便稱被告為

    「老闆」處理。非如被告所稱其僅為統一速達公司窗口或兩

    造僅有貨車租賃關係而已，且被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不爭執

    原告每月薪資至少為30,000元，足證兩造間實為僱傭關係，

    被告非僅屬窗口。被告自陳確實有請原告繳回公務機及車鑰

    匙，被告實已將原告解僱。被告未提出任何有將車輛租給原

    告之租賃契約，被告所述與事實矛盾。被告又自陳可透過其

    這介紹窗口將原告介紹到其他單位做承攬工作，則被告得自

    由指派原告前往他處服勞務，原告實為被告所用，被告實係

    類似司機人力派遣公司，僱用原告後再將其派往其他單位服

    勤，被告再從中賺取價差，兩造實為僱傭關係，系爭契約係

    被告規避雇主責任所簽立。

　㈤名稱為「中壢-委外車作業」之通訊軟體LINE公司群組，成員

    5人，係被告為監督原告等司機服勞務所創設，係被告調度

    司機所用，被告以老闆角色自居，如遇貨損及客戶申訴事項

    ，而中壢一營業所與原告無法解決，則由被告出面處理，如

    本案係因中壢一營業所不滿原告工作表現，而要求被告以老

    闆身分處理。另原告確曾將中壢一營業所工作時間改成上半

    天，此係經被告同意，原告始向中壢一營業所申請。　

　㈥兩造間既為僱傭關係，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

    兩造間勞動契約，自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資遣費」、「預

    告工資」、「積欠工資」等欄所示之金額，及補提繳如附表

    一「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退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

    為此，爰依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金條例（

    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

    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

    表一「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補提繳如附

    表一「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

    退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於110年5月18日始於合作，當初原告經濟能力不足無法

    自行購車，亦無合規運輸執照可承攬工作，雙方才議定由被

    告與承攬單位統一速達公司簽訂承攬合約，並由兩造協同合

    作簽署系爭契約，由被告出借合法營業用車輛與支出相關油

    資費用，讓原告依承攬結果，結算獲取報酬，無原告主張之

    固定薪資。原告於113年10月16日與中壢一營業所主管發生

    細故，通訊軟體LINE中之文字並無提及不用上班，只告訴原

    告在中壢這麼不開心可以請被告（單位聯繫窗口）換人並尋

    找適合原告之單位配合，惟原告回覆文字帶有辱罵與不雅文

    字，故中壢一營業所主管聯繫被告了解相關事宜，而被告多

    次聯繫原告未果，且中壢一營業所主管未知原告是否繼續出

    勤承攬工作，為避免造成單位運作不順以利後續安排，被告

    於當日晚上11時16分先行轉達原告明日先不用出勤，且由通

    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知，並無告知原告所主張不用上班情

    事，兩造於當日晚上11點40分取得聯繫後，原告僅抱怨承攬

    工作一事並無其他，而通話完後原告即處於失聯狀態，又原

    告手中握有中壢一營業所配發之公務手機與被告租借車輛鑰

    匙，皆分屬不同公司所有，請原告歸還並無不當。雙方為合

    作承攬關係並無僱傭關係，而原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均為

    其為閃避被告向其催討積欠款項所為，原告亦於勞資爭議調

    解時承認預支承攬所得並積欠款項，原告提起訴訟迫使被告

    放棄追討，心態可議。

　㈡原告無力負擔工會所需全額費用才與被告協商，由被告協助

    支付每月1,560元，用以減輕原告負擔。原告只憑記憶敘述

    如附表二之內容，多項均未能充分闡述，且系爭契約亦經由

    原告審閱並簽名與用印，多項條約內容均符合交通管理條例

    、運輸管理規則與公路法及誠信原則延伸訂定。

　㈢原告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可由相關紀錄表得知原告所提供之

    勞務著重於運送工作之完成，紀錄表係為計算報酬基礎之用

    ，非僅憑勞務供給即可支薪亦無固定薪資，係待完成多少結

    果獲取相關承攬報酬。依證8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知，

    原告找被告商談承攬黑貓宅急便問題，且其自承預支報酬積

    欠被告金錢，須駕駛計程車與尋找其他正職或承攬其他工作

    增加收入，方能維持開銷與還債，由此可證原告無特定之雇

    主，可自行營業亦同時為多人承攬工作，且原告找被告研究

    其承攬方式，兩造間不存在從屬關係而是對等關係，兩造方

    能商討合作承攬方式，兩造實屬成立合作承攬關係。由證9

    所示，原告每日進廠時間與出廠時間均不固定，且由證6通

    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知，中壢一營業所主管無限定上、下

    班時間，班表亦是由原告自行決定要不要排定出勤，中壢一

    營業所主管只敘明承攬時間，且明確表示送完貨可下班，是

    長期互相配合並無其他工作規範，原告亦同意，可證原告可

    自主支配上、下班時間與決定是否出勤承攬，無規定路線與

    送貨時間，均由原告自行決定時間與路途，其僅需完成承攬

    範圍即可，故兩造間無符合人格上、經濟上、組織上之從屬

    性特徵，系爭契約為合作承攬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156-157、161、177、255-256頁）

    ：　

　㈠原告自110年5月18日起在被告處服務，擔任司機，最後工作

    日為113年10月16日，報酬係以現金方式給付。

　㈡被告於113年10月16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你明天先不用出

    勤」之訊息予原告，並於同年月21日通知原告歸還鑰匙及公

    務機（本院卷37、126頁）。

　㈢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桃

    園市群眾服務協會於同年11月6日召開調解會議，但調解不

    成立。

　㈣被告於原告服務期間未為其投保勞健保。

　㈤兩造對下列書證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原告於黑貓宅急便之排班紀錄（本院卷29頁）。

　⒉原告與「俊志」、「一定趙」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本

    院卷31-39、125-130頁）。

　⒊桃園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有關原告欠繳勞保費通知（本院

    卷41頁）。

　⒋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9號存證信函及

    收件回執（本院卷43、147-151頁）。

　⒌系爭契約（本院卷105-107頁）。

　⒍自行投保同意書（本院卷108、177頁）。

　⒎3月至8月黑貓裝貨時間紀錄表（本院卷109-119頁）。

　⒏原告職業工會繳費憑單（本院卷121-124頁）。

　⒐原告進出廠時間及配送件數統計表（證9，本院卷131-141頁

    ）。

　⒑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2號存證信函及

    收件回執（本院卷143-145頁）。

　⒒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9號存證信函及

    收件回執（本院卷147-151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是否為僱傭？

　⒈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

    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當事人

    之勞工，通常具有人格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

    之特徵。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

    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

    第1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

    目的，與定作人間則無從屬關係。職是，關於契約性質屬勞

    動契約或承攬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

    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又

    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

    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

    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

    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

    務。⑵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

    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

    、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⑶組織

    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

    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

　⒉兩造對系爭契約形式真正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㈤、⒌〕，而

    系爭契約之名稱為「合作承攬貨物運送業務契約書」，可知

    原告自始即知悉係與被告成立之契約載有「承攬」字樣。再

    依系爭契約第1條有關合作方式之約定略以：「由甲方（即

    被告，下同）負責與業主議定貨物承攬運送條件，並由甲方

    以甲方之名義與業主簽訂運送契約。由甲方提供車輛租用

    及負責車輛調度管理，由乙方（即原告，下同）負責租（使

    ）用及駕駛車輛及完成貨物裝卸與運送事務。雙方同意依

    以『承攬,共同合作,結果為目的』，以件（趟）計價，計給乙

    方承攬事務之報酬，雙方不作盈虧結算。乙方承攬事務報

    酬之計給方式，由雙方另行約定之。乙方同意甲方得依有關

    規定報繳承攬業務所得稅，其稅款由乙方負擔之。由雙方

    另行約定之,承攬,共同合作為目的,雙方則無退休金,其它申

    報稅金稅務之產生,乙方則自願自行投保勞保工會。」第2條

    合作期間則約定略以：「雙方同意本合作期間為自民國……日

    起」（本院卷105頁），可明兩造約定由被告出名向業主承

    攬業務，並由原告向被告承租車輛後完成運送，以趟計算原

    告報酬，由原告申報並負擔承攬業務稅費，且系爭契約多處

    強調「合作」字眼，則原告應係藉由被告信用商譽規模等較

    有利於對外承攬業務之條件，再由原告向被告承租車輛履行

    承攬內容，並以趟計價而負擔稅捐，核屬為自己營業而勞動

    ，難認兩造有經濟上從屬性。

　⒊原告自承無法出車時，原告須向統一速達公司請假（本院卷1

    58、179頁），未見原告須向被告請假，且有貨損及客訴事

    項，係以統一速達公司與原告無法解決時，始由被告出面處

    理，佐以原告對系爭契約第4條第10項之工作規則及相關管

    理辦法並無印象（本院卷179頁），可見承攬運送相關疑義

    主要由原告與統一速達公司直接接洽處理，未見被告可直接

    對原告之缺失進行考核懲處，亦難認兩造間有人格上從屬性

    。

　⒋另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本院卷257頁）之「中壢－委

    外車作業...（5）」通訊軟體LINE群組內容，「俊志」曾於

    113年5月8日在群組內陳稱略以：「各位好，創這群組是要

    跟各位講明白某些事情 1.各位每日上班整天就是8小時……半

    天就是4小時，沒有限定各位上班時間要幾點來……」；翌（9

    ）日則陳稱略以：「@All 以上都是跟各位溝通，目前沒要

    各位待到下班時間到，但就是幫忙把當天拉給各位的貨送完

    就可以了……」（本院卷128-129頁），可知該工作群組僅係

    作為統一宣達公司行政事項，未見被告有何透過該群組指揮

    、分配原告與其他司機共同合作完成承攬業務，兩造間並無

    組織上從屬性。

　⒌原告固主張若被告僅係承攬單位窗口，為何與原告簽立系爭

    契約並參加勞資爭議調解云云（本院卷175頁），惟依系爭

    契約前揭內容，兩造確實約定以被告名義與第三人締結承攬

    契約，而由原告實質執行運送業務，且依前揭原告與統一速

    達公司之互動模式，則被告確實與聯絡窗口地位相似，而勞

    資爭議調解部分則係以原告申請時所主張之對象為雇主作為

    相對人，不能以此反推參與勞資爭議調解者即必然具備勞雇

    關係，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殊嫌無據。

　⒍原告又主張被告得自由指派原告前往他處服勞務，被告實係

    類似司機人力派遣公司，僱用原告後再將原告派往其他單位

    服勞並賺取相關價差云云（本院卷177頁），惟按所謂勞動

    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即派遣公司）與要派單位（即要

    派公司）締結契約，由派遣事業單位供應要派單位所需人力

    以提供勞務，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具有勞雇關係而須負

    起勞基法上雇主責任。要派單位對於派遣勞工，僅在勞務提

    供的內容上有指揮監督權，兩者間不具有勞動契約關係。惟

    依系爭契約內容，兩造確屬合作承攬，業如前述，復依統一

    速達公司委外車輛合約書第1條有關運送之委託約定：「茲

    雙方合意由甲方（即統一速達公司，下同）委由乙方（即被

    告，下同）承攬運送貨品，且合約期間乙方應照甲方之指示

    ，迅速、正確、且慎重地進行貨物運送。」第2條有關運送

    車輛及司機第4項約定略以：「……物流士之督察及管理，均

    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本院卷199頁），此為兩造

    所不爭執（本院卷257頁），可見統一速達公司對於原告並

    無指揮監督權，則統一速達公司與被告簽署者，僅係單純之

    運送承攬合約，非屬派遣合約之性質，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

    ，亦難採憑。

　⒎原告復主張倘若被告與原告係承攬、車輛承租關係，被告亦

    無須對原告表示無須再出勤，顯示被告對原告出勤具有控制

    權云云（本院卷261頁），惟兩造既簽署系爭契約，約明由

    被告以其名義與業主簽訂運送契約，而原告亦陳稱係「俊志

    」請被告換人（本院卷11頁），則被告亦可能係基於運送契

    約之一方，代為轉達統一速達公司希望原告不必出勤之意，

    尚不得以此遽認被告之轉達即屬雇主單方決定，而對勞工表

    示其不能勝任工作而資遣之意，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難採

    為有利於其之認定。至於統一速達公司委外車輛合約書第2

    條有關運送車輛及司機第2項固約定略以：「……並不得同時

    載送他人物品」（本院卷199頁），應係該公司與被告就執

    行承攬業務限制之約定，尚難遽認被告有何限制原告自主營

    業之行為（本院卷263頁），附此敘明。

　⒏綜前，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成立僱傭關係為無理由，兩造間

    應屬承攬關係，並未存有勞動契約。兩造間既非僱傭關係，

    則兩造終止勞動契約之原因及合法性為何之爭點，即無再予

    審究之必要。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期間工資、積欠工資本息，

    併請求被告提繳勞退金81,12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是否有據

    ？

　　基上，原告所舉事證，均無從認定其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

    ，其復未提出其他足以認定兩造間存在勞動契約之證明，則

    其依據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

    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如

    附表一「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補提繳如附表一

    「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

    戶，俱屬無據。

五、綜上所陳，原告所舉之證據皆不足以證明兩造間具有勞動契

    約關係，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

    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

    求判命如聲明所述之事項，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以下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元)

附表一 卷頁碼：本院卷7、19-25、89頁         職務 到職日 （年月日） 最後工作日（年月日） 每月薪資 (現金給付) 資遣費 預告工資 積欠工資 (113年10月) 合計 補提繳勞退金 司機 110.5.18 113.10.16 33,000元 56,330元 33,000元 14,000元 103,330元 81,120元 

　　　　　　　　 

附表二 卷頁碼：本院卷11頁  編號 內容 1 工作進行中不得有不當行為 2 原告完全須按被告之安排為被告及其委託人載運貨物 3 原告應親自駕駛車輛 4 原告不得私自承攬其他工作 5 未來有任何賠償，原告均須放棄抗辯 6 原告要完全遵守被告之工作規則及管理辦法 7 原告要參加被告提供之教育訓練等內容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2號
原      告  廖家毅  
訴訟代理人  吳栩臺律師
被      告  欣樂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子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受僱於被告，其擔任之職務、到職日、最後工作日、每月薪資均詳如附表一所示。詎被告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因細故告知原告不用來上班，後於同年月21日通知原告歸還鑰匙進行交接，惟被告均未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甚至仍積欠原告薪資，且拒絕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亦未依法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原告遂於同年月18日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經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於同年11月6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惟因被告稱原告所有主張均為其所欠款項，所預支承攬所得，故不同意，而被告雖未否認有積欠款項，惟另稱原告有欠其款項，故拒絕給付以致調解不成立。
　㈡在勞資爭議調解時，被告稱兩造曾簽訂「合作承攬貨物運送業務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惟兩造仍應屬僱傭關係而非承攬關係。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後，被告指揮原告至訴外人即承攬單位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速達公司，即黑貓宅急便）北二部中壢區中壢一營業所（下稱中壢一營業所）運送貨物，則原告同時受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完全指揮，上班時間排定固定班表出勤，固定於約定時間上下班，原告上、下班須至中壢一營業所打卡簽到確認，運送貨物完畢須將資料繳回中壢一營業所，原告若於排定班表時程未能前往上班，須向中壢一營業所請假，送貨時間及方式均須配合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不得任意安排，運送過程更須配合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組織規劃進行。系爭契約簽署時，被告向原告稱兩造為「合作關係」，然車輛由被告提供，油資亦由被告支付，而系爭契約雖記載為原告自行向桃園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投保勞保，然投保工會之費用，由被告協助支付新臺幣（下同）1,500元，原告補足剩餘費用1,000元，每月從原告工資扣除，惟被告僅繳費至113年7月，且於原告離職後，被告於同年11月及12月竟又寄發存證信函表示所有勞保費用均為「代墊付」，均屬預支性質，故稱原告尚積欠其165,615元，甚至聲稱要對原告配偶聲請強制執行，然均非屬事實。原告離職原因係因訴外人即黑貓宅急便主管陳俊志於113年10月15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你在中壢這麼不開心，那我請老闆換人，而訴外人即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趙子龍於當日立即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你明天先不用出勤，後趙子龍於同年月21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請把車鑰匙，速達公務機，儘速歸還，故被告應係以原告不適任為由欲資遣原告。
　㈢原告記憶中之系爭契約記載內容詳如附表二所示。兩造雖曾簽立系爭契約，然係被告為規避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義務而要求簽署，兩造間實為僱傭關係，或至少有部分從屬性，足以成立勞動契約關係。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完全在被告與黑貓宅急便指揮監督下不能自行以承攬之指揮、創造或計劃性方法，對自己從事之工作加以影響或規劃，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各種運送方式要求細節瑣碎，原告僅得服從命令，依附表二所示內容，足見原告僅得依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指示提供勞務，更僅得服從被告制訂之工作規則，毫無自主性，更不由他人代為執行業務，此與承攬性質相差甚遠。依原告遭解僱時之對話紀錄係以「你不用來上班了」，足見兩造間顯非屬原告為自己營業勞動之承攬關係，原告每月更僅獲33,000元薪資，低薪情形實非自己營業收入，則原告與被告間具有人格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原告不得任意決定工作時間，受出勤管理，原告運送貨物期間，須服從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組織規劃、運送路徑，足徵原告已納入被告指定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內，並使原告於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此顯異於承攬人係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及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之情形，兩造間具有組織從屬性。原告受僱期間使用被告車輛、油料，不負擔營運風險，系爭契約實具人格、經濟及組織從屬性，兩造間自屬僱傭關係，而非承攬關係。又被告尚積欠原告113年10月工資，其在勞資爭議調解時不爭執，僅稱原告尚有私人借貸未清償，惟工資不得抵扣，故原告得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
　㈣若被告僅為黑貓宅急便之「窗口」，為何會與原告簽立形式上之系爭契約；為何收取車鑰匙及貨車以解僱原告；為何不於勞資爭議調解時稱其僅為窗口；為何黑貓宅急便稱被告為「老闆」處理。非如被告所稱其僅為統一速達公司窗口或兩造僅有貨車租賃關係而已，且被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不爭執原告每月薪資至少為30,000元，足證兩造間實為僱傭關係，被告非僅屬窗口。被告自陳確實有請原告繳回公務機及車鑰匙，被告實已將原告解僱。被告未提出任何有將車輛租給原告之租賃契約，被告所述與事實矛盾。被告又自陳可透過其這介紹窗口將原告介紹到其他單位做承攬工作，則被告得自由指派原告前往他處服勞務，原告實為被告所用，被告實係類似司機人力派遣公司，僱用原告後再將其派往其他單位服勤，被告再從中賺取價差，兩造實為僱傭關係，系爭契約係被告規避雇主責任所簽立。
　㈤名稱為「中壢-委外車作業」之通訊軟體LINE公司群組，成員5人，係被告為監督原告等司機服勞務所創設，係被告調度司機所用，被告以老闆角色自居，如遇貨損及客戶申訴事項，而中壢一營業所與原告無法解決，則由被告出面處理，如本案係因中壢一營業所不滿原告工作表現，而要求被告以老闆身分處理。另原告確曾將中壢一營業所工作時間改成上半天，此係經被告同意，原告始向中壢一營業所申請。　
　㈥兩造間既為僱傭關係，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自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資遣費」、「預告工資」、「積欠工資」等欄所示之金額，及補提繳如附表一「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退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為此，爰依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補提繳如附表一「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於110年5月18日始於合作，當初原告經濟能力不足無法自行購車，亦無合規運輸執照可承攬工作，雙方才議定由被告與承攬單位統一速達公司簽訂承攬合約，並由兩造協同合作簽署系爭契約，由被告出借合法營業用車輛與支出相關油資費用，讓原告依承攬結果，結算獲取報酬，無原告主張之固定薪資。原告於113年10月16日與中壢一營業所主管發生細故，通訊軟體LINE中之文字並無提及不用上班，只告訴原告在中壢這麼不開心可以請被告（單位聯繫窗口）換人並尋找適合原告之單位配合，惟原告回覆文字帶有辱罵與不雅文字，故中壢一營業所主管聯繫被告了解相關事宜，而被告多次聯繫原告未果，且中壢一營業所主管未知原告是否繼續出勤承攬工作，為避免造成單位運作不順以利後續安排，被告於當日晚上11時16分先行轉達原告明日先不用出勤，且由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知，並無告知原告所主張不用上班情事，兩造於當日晚上11點40分取得聯繫後，原告僅抱怨承攬工作一事並無其他，而通話完後原告即處於失聯狀態，又原告手中握有中壢一營業所配發之公務手機與被告租借車輛鑰匙，皆分屬不同公司所有，請原告歸還並無不當。雙方為合作承攬關係並無僱傭關係，而原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均為其為閃避被告向其催討積欠款項所為，原告亦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承認預支承攬所得並積欠款項，原告提起訴訟迫使被告放棄追討，心態可議。
　㈡原告無力負擔工會所需全額費用才與被告協商，由被告協助支付每月1,560元，用以減輕原告負擔。原告只憑記憶敘述如附表二之內容，多項均未能充分闡述，且系爭契約亦經由原告審閱並簽名與用印，多項條約內容均符合交通管理條例、運輸管理規則與公路法及誠信原則延伸訂定。
　㈢原告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可由相關紀錄表得知原告所提供之勞務著重於運送工作之完成，紀錄表係為計算報酬基礎之用，非僅憑勞務供給即可支薪亦無固定薪資，係待完成多少結果獲取相關承攬報酬。依證8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知，原告找被告商談承攬黑貓宅急便問題，且其自承預支報酬積欠被告金錢，須駕駛計程車與尋找其他正職或承攬其他工作增加收入，方能維持開銷與還債，由此可證原告無特定之雇主，可自行營業亦同時為多人承攬工作，且原告找被告研究其承攬方式，兩造間不存在從屬關係而是對等關係，兩造方能商討合作承攬方式，兩造實屬成立合作承攬關係。由證9所示，原告每日進廠時間與出廠時間均不固定，且由證6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知，中壢一營業所主管無限定上、下班時間，班表亦是由原告自行決定要不要排定出勤，中壢一營業所主管只敘明承攬時間，且明確表示送完貨可下班，是長期互相配合並無其他工作規範，原告亦同意，可證原告可自主支配上、下班時間與決定是否出勤承攬，無規定路線與送貨時間，均由原告自行決定時間與路途，其僅需完成承攬範圍即可，故兩造間無符合人格上、經濟上、組織上之從屬性特徵，系爭契約為合作承攬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156-157、161、177、255-256頁）：　
　㈠原告自110年5月18日起在被告處服務，擔任司機，最後工作日為113年10月16日，報酬係以現金方式給付。
　㈡被告於113年10月16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你明天先不用出勤」之訊息予原告，並於同年月21日通知原告歸還鑰匙及公務機（本院卷37、126頁）。
　㈢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於同年11月6日召開調解會議，但調解不成立。
　㈣被告於原告服務期間未為其投保勞健保。
　㈤兩造對下列書證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原告於黑貓宅急便之排班紀錄（本院卷29頁）。
　⒉原告與「俊志」、「一定趙」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31-39、125-130頁）。
　⒊桃園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有關原告欠繳勞保費通知（本院卷41頁）。
　⒋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9號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本院卷43、147-151頁）。
　⒌系爭契約（本院卷105-107頁）。
　⒍自行投保同意書（本院卷108、177頁）。
　⒎3月至8月黑貓裝貨時間紀錄表（本院卷109-119頁）。
　⒏原告職業工會繳費憑單（本院卷121-124頁）。
　⒐原告進出廠時間及配送件數統計表（證9，本院卷131-141頁）。
　⒑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2號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本院卷143-145頁）。
　⒒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9號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本院卷147-151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是否為僱傭？
　⒈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人格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特徵。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與定作人間則無從屬關係。職是，關於契約性質屬勞動契約或承攬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⑶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
　⒉兩造對系爭契約形式真正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㈤、⒌〕，而系爭契約之名稱為「合作承攬貨物運送業務契約書」，可知原告自始即知悉係與被告成立之契約載有「承攬」字樣。再依系爭契約第1條有關合作方式之約定略以：「由甲方（即被告，下同）負責與業主議定貨物承攬運送條件，並由甲方以甲方之名義與業主簽訂運送契約。由甲方提供車輛租用及負責車輛調度管理，由乙方（即原告，下同）負責租（使）用及駕駛車輛及完成貨物裝卸與運送事務。雙方同意依以『承攬,共同合作,結果為目的』，以件（趟）計價，計給乙方承攬事務之報酬，雙方不作盈虧結算。乙方承攬事務報酬之計給方式，由雙方另行約定之。乙方同意甲方得依有關規定報繳承攬業務所得稅，其稅款由乙方負擔之。由雙方另行約定之,承攬,共同合作為目的,雙方則無退休金,其它申報稅金稅務之產生,乙方則自願自行投保勞保工會。」第2條合作期間則約定略以：「雙方同意本合作期間為自民國……日起」（本院卷105頁），可明兩造約定由被告出名向業主承攬業務，並由原告向被告承租車輛後完成運送，以趟計算原告報酬，由原告申報並負擔承攬業務稅費，且系爭契約多處強調「合作」字眼，則原告應係藉由被告信用商譽規模等較有利於對外承攬業務之條件，再由原告向被告承租車輛履行承攬內容，並以趟計價而負擔稅捐，核屬為自己營業而勞動，難認兩造有經濟上從屬性。
　⒊原告自承無法出車時，原告須向統一速達公司請假（本院卷158、179頁），未見原告須向被告請假，且有貨損及客訴事項，係以統一速達公司與原告無法解決時，始由被告出面處理，佐以原告對系爭契約第4條第10項之工作規則及相關管理辦法並無印象（本院卷179頁），可見承攬運送相關疑義主要由原告與統一速達公司直接接洽處理，未見被告可直接對原告之缺失進行考核懲處，亦難認兩造間有人格上從屬性。
　⒋另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本院卷257頁）之「中壢－委外車作業...（5）」通訊軟體LINE群組內容，「俊志」曾於113年5月8日在群組內陳稱略以：「各位好，創這群組是要跟各位講明白某些事情 1.各位每日上班整天就是8小時……半天就是4小時，沒有限定各位上班時間要幾點來……」；翌（9）日則陳稱略以：「@All 以上都是跟各位溝通，目前沒要各位待到下班時間到，但就是幫忙把當天拉給各位的貨送完就可以了……」（本院卷128-129頁），可知該工作群組僅係作為統一宣達公司行政事項，未見被告有何透過該群組指揮、分配原告與其他司機共同合作完成承攬業務，兩造間並無組織上從屬性。
　⒌原告固主張若被告僅係承攬單位窗口，為何與原告簽立系爭契約並參加勞資爭議調解云云（本院卷175頁），惟依系爭契約前揭內容，兩造確實約定以被告名義與第三人締結承攬契約，而由原告實質執行運送業務，且依前揭原告與統一速達公司之互動模式，則被告確實與聯絡窗口地位相似，而勞資爭議調解部分則係以原告申請時所主張之對象為雇主作為相對人，不能以此反推參與勞資爭議調解者即必然具備勞雇關係，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殊嫌無據。
　⒍原告又主張被告得自由指派原告前往他處服勞務，被告實係類似司機人力派遣公司，僱用原告後再將原告派往其他單位服勞並賺取相關價差云云（本院卷177頁），惟按所謂勞動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即派遣公司）與要派單位（即要派公司）締結契約，由派遣事業單位供應要派單位所需人力以提供勞務，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具有勞雇關係而須負起勞基法上雇主責任。要派單位對於派遣勞工，僅在勞務提供的內容上有指揮監督權，兩者間不具有勞動契約關係。惟依系爭契約內容，兩造確屬合作承攬，業如前述，復依統一速達公司委外車輛合約書第1條有關運送之委託約定：「茲雙方合意由甲方（即統一速達公司，下同）委由乙方（即被告，下同）承攬運送貨品，且合約期間乙方應照甲方之指示，迅速、正確、且慎重地進行貨物運送。」第2條有關運送車輛及司機第4項約定略以：「……物流士之督察及管理，均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本院卷199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257頁），可見統一速達公司對於原告並無指揮監督權，則統一速達公司與被告簽署者，僅係單純之運送承攬合約，非屬派遣合約之性質，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採憑。
　⒎原告復主張倘若被告與原告係承攬、車輛承租關係，被告亦無須對原告表示無須再出勤，顯示被告對原告出勤具有控制權云云（本院卷261頁），惟兩造既簽署系爭契約，約明由被告以其名義與業主簽訂運送契約，而原告亦陳稱係「俊志」請被告換人（本院卷11頁），則被告亦可能係基於運送契約之一方，代為轉達統一速達公司希望原告不必出勤之意，尚不得以此遽認被告之轉達即屬雇主單方決定，而對勞工表示其不能勝任工作而資遣之意，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難採為有利於其之認定。至於統一速達公司委外車輛合約書第2條有關運送車輛及司機第2項固約定略以：「……並不得同時載送他人物品」（本院卷199頁），應係該公司與被告就執行承攬業務限制之約定，尚難遽認被告有何限制原告自主營業之行為（本院卷263頁），附此敘明。
　⒏綜前，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成立僱傭關係為無理由，兩造間應屬承攬關係，並未存有勞動契約。兩造間既非僱傭關係，則兩造終止勞動契約之原因及合法性為何之爭點，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期間工資、積欠工資本息，併請求被告提繳勞退金81,12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是否有據？
　　基上，原告所舉事證，均無從認定其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其復未提出其他足以認定兩造間存在勞動契約之證明，則其依據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補提繳如附表一「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俱屬無據。
五、綜上所陳，原告所舉之證據皆不足以證明兩造間具有勞動契約關係，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判命如聲明所述之事項，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以下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元)
		附表一
卷頁碼：本院卷7、19-25、89頁

		


		


		


		


		


		


		


		




		職務

		到職日
（年月日）

		最後工作日（年月日）

		每月薪資
(現金給付)

		資遣費

		預告工資

		積欠工資
(113年10月)

		合計

		補提繳勞退金



		司機

		110.5.18

		113.10.16

		33,000元

		56,330元

		33,000元

		14,000元

		103,330元

		81,120元







　　　　　　　　 
		附表二
卷頁碼：本院卷11頁

		




		編號

		內容



		1

		工作進行中不得有不當行為



		2

		原告完全須按被告之安排為被告及其委託人載運貨物



		3

		原告應親自駕駛車輛



		4

		原告不得私自承攬其他工作



		5

		未來有任何賠償，原告均須放棄抗辯



		6

		原告要完全遵守被告之工作規則及管理辦法



		7

		原告要參加被告提供之教育訓練等內容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2號

原      告  廖家毅  

訴訟代理人  吳栩臺律師

被      告  欣樂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子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原受僱於被告，其擔任之職務、到職日、最後工作日、每月薪資均詳如附表一所示。詎被告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因細故告知原告不用來上班，後於同年月21日通知原告歸還鑰匙進行交接，惟被告均未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甚至仍積欠原告薪資，且拒絕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亦未依法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原告遂於同年月18日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經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於同年11月6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惟因被告稱原告所有主張均為其所欠款項，所預支承攬所得，故不同意，而被告雖未否認有積欠款項，惟另稱原告有欠其款項，故拒絕給付以致調解不成立。

　㈡在勞資爭議調解時，被告稱兩造曾簽訂「合作承攬貨物運送業務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惟兩造仍應屬僱傭關係而非承攬關係。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後，被告指揮原告至訴外人即承攬單位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速達公司，即黑貓宅急便）北二部中壢區中壢一營業所（下稱中壢一營業所）運送貨物，則原告同時受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完全指揮，上班時間排定固定班表出勤，固定於約定時間上下班，原告上、下班須至中壢一營業所打卡簽到確認，運送貨物完畢須將資料繳回中壢一營業所，原告若於排定班表時程未能前往上班，須向中壢一營業所請假，送貨時間及方式均須配合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不得任意安排，運送過程更須配合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組織規劃進行。系爭契約簽署時，被告向原告稱兩造為「合作關係」，然車輛由被告提供，油資亦由被告支付，而系爭契約雖記載為原告自行向桃園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投保勞保，然投保工會之費用，由被告協助支付新臺幣（下同）1,500元，原告補足剩餘費用1,000元，每月從原告工資扣除，惟被告僅繳費至113年7月，且於原告離職後，被告於同年11月及12月竟又寄發存證信函表示所有勞保費用均為「代墊付」，均屬預支性質，故稱原告尚積欠其165,615元，甚至聲稱要對原告配偶聲請強制執行，然均非屬事實。原告離職原因係因訴外人即黑貓宅急便主管陳俊志於113年10月15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你在中壢這麼不開心，那我請老闆換人，而訴外人即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趙子龍於當日立即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你明天先不用出勤，後趙子龍於同年月21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表示：請把車鑰匙，速達公務機，儘速歸還，故被告應係以原告不適任為由欲資遣原告。

　㈢原告記憶中之系爭契約記載內容詳如附表二所示。兩造雖曾簽立系爭契約，然係被告為規避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義務而要求簽署，兩造間實為僱傭關係，或至少有部分從屬性，足以成立勞動契約關係。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完全在被告與黑貓宅急便指揮監督下不能自行以承攬之指揮、創造或計劃性方法，對自己從事之工作加以影響或規劃，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各種運送方式要求細節瑣碎，原告僅得服從命令，依附表二所示內容，足見原告僅得依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指示提供勞務，更僅得服從被告制訂之工作規則，毫無自主性，更不由他人代為執行業務，此與承攬性質相差甚遠。依原告遭解僱時之對話紀錄係以「你不用來上班了」，足見兩造間顯非屬原告為自己營業勞動之承攬關係，原告每月更僅獲33,000元薪資，低薪情形實非自己營業收入，則原告與被告間具有人格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原告不得任意決定工作時間，受出勤管理，原告運送貨物期間，須服從被告與黑貓宅急便之組織規劃、運送路徑，足徵原告已納入被告指定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內，並使原告於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此顯異於承攬人係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及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之情形，兩造間具有組織從屬性。原告受僱期間使用被告車輛、油料，不負擔營運風險，系爭契約實具人格、經濟及組織從屬性，兩造間自屬僱傭關係，而非承攬關係。又被告尚積欠原告113年10月工資，其在勞資爭議調解時不爭執，僅稱原告尚有私人借貸未清償，惟工資不得抵扣，故原告得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

　㈣若被告僅為黑貓宅急便之「窗口」，為何會與原告簽立形式上之系爭契約；為何收取車鑰匙及貨車以解僱原告；為何不於勞資爭議調解時稱其僅為窗口；為何黑貓宅急便稱被告為「老闆」處理。非如被告所稱其僅為統一速達公司窗口或兩造僅有貨車租賃關係而已，且被告於勞資爭議調解時不爭執原告每月薪資至少為30,000元，足證兩造間實為僱傭關係，被告非僅屬窗口。被告自陳確實有請原告繳回公務機及車鑰匙，被告實已將原告解僱。被告未提出任何有將車輛租給原告之租賃契約，被告所述與事實矛盾。被告又自陳可透過其這介紹窗口將原告介紹到其他單位做承攬工作，則被告得自由指派原告前往他處服勞務，原告實為被告所用，被告實係類似司機人力派遣公司，僱用原告後再將其派往其他單位服勤，被告再從中賺取價差，兩造實為僱傭關係，系爭契約係被告規避雇主責任所簽立。

　㈤名稱為「中壢-委外車作業」之通訊軟體LINE公司群組，成員5人，係被告為監督原告等司機服勞務所創設，係被告調度司機所用，被告以老闆角色自居，如遇貨損及客戶申訴事項，而中壢一營業所與原告無法解決，則由被告出面處理，如本案係因中壢一營業所不滿原告工作表現，而要求被告以老闆身分處理。另原告確曾將中壢一營業所工作時間改成上半天，此係經被告同意，原告始向中壢一營業所申請。　

　㈥兩造間既為僱傭關係，則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自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資遣費」、「預告工資」、「積欠工資」等欄所示之金額，及補提繳如附表一「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退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為此，爰依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補提繳如附表一「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於110年5月18日始於合作，當初原告經濟能力不足無法自行購車，亦無合規運輸執照可承攬工作，雙方才議定由被告與承攬單位統一速達公司簽訂承攬合約，並由兩造協同合作簽署系爭契約，由被告出借合法營業用車輛與支出相關油資費用，讓原告依承攬結果，結算獲取報酬，無原告主張之固定薪資。原告於113年10月16日與中壢一營業所主管發生細故，通訊軟體LINE中之文字並無提及不用上班，只告訴原告在中壢這麼不開心可以請被告（單位聯繫窗口）換人並尋找適合原告之單位配合，惟原告回覆文字帶有辱罵與不雅文字，故中壢一營業所主管聯繫被告了解相關事宜，而被告多次聯繫原告未果，且中壢一營業所主管未知原告是否繼續出勤承攬工作，為避免造成單位運作不順以利後續安排，被告於當日晚上11時16分先行轉達原告明日先不用出勤，且由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知，並無告知原告所主張不用上班情事，兩造於當日晚上11點40分取得聯繫後，原告僅抱怨承攬工作一事並無其他，而通話完後原告即處於失聯狀態，又原告手中握有中壢一營業所配發之公務手機與被告租借車輛鑰匙，皆分屬不同公司所有，請原告歸還並無不當。雙方為合作承攬關係並無僱傭關係，而原告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均為其為閃避被告向其催討積欠款項所為，原告亦於勞資爭議調解時承認預支承攬所得並積欠款項，原告提起訴訟迫使被告放棄追討，心態可議。

　㈡原告無力負擔工會所需全額費用才與被告協商，由被告協助支付每月1,560元，用以減輕原告負擔。原告只憑記憶敘述如附表二之內容，多項均未能充分闡述，且系爭契約亦經由原告審閱並簽名與用印，多項條約內容均符合交通管理條例、運輸管理規則與公路法及誠信原則延伸訂定。

　㈢原告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可由相關紀錄表得知原告所提供之勞務著重於運送工作之完成，紀錄表係為計算報酬基礎之用，非僅憑勞務供給即可支薪亦無固定薪資，係待完成多少結果獲取相關承攬報酬。依證8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知，原告找被告商談承攬黑貓宅急便問題，且其自承預支報酬積欠被告金錢，須駕駛計程車與尋找其他正職或承攬其他工作增加收入，方能維持開銷與還債，由此可證原告無特定之雇主，可自行營業亦同時為多人承攬工作，且原告找被告研究其承攬方式，兩造間不存在從屬關係而是對等關係，兩造方能商討合作承攬方式，兩造實屬成立合作承攬關係。由證9所示，原告每日進廠時間與出廠時間均不固定，且由證6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得知，中壢一營業所主管無限定上、下班時間，班表亦是由原告自行決定要不要排定出勤，中壢一營業所主管只敘明承攬時間，且明確表示送完貨可下班，是長期互相配合並無其他工作規範，原告亦同意，可證原告可自主支配上、下班時間與決定是否出勤承攬，無規定路線與送貨時間，均由原告自行決定時間與路途，其僅需完成承攬範圍即可，故兩造間無符合人格上、經濟上、組織上之從屬性特徵，系爭契約為合作承攬契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156-157、161、177、255-256頁）：　

　㈠原告自110年5月18日起在被告處服務，擔任司機，最後工作日為113年10月16日，報酬係以現金方式給付。

　㈡被告於113年10月16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你明天先不用出勤」之訊息予原告，並於同年月21日通知原告歸還鑰匙及公務機（本院卷37、126頁）。

　㈢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向桃園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於同年11月6日召開調解會議，但調解不成立。

　㈣被告於原告服務期間未為其投保勞健保。

　㈤兩造對下列書證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原告於黑貓宅急便之排班紀錄（本院卷29頁）。

　⒉原告與「俊志」、「一定趙」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31-39、125-130頁）。

　⒊桃園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有關原告欠繳勞保費通知（本院卷41頁）。

　⒋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9號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本院卷43、147-151頁）。

　⒌系爭契約（本院卷105-107頁）。

　⒍自行投保同意書（本院卷108、177頁）。

　⒎3月至8月黑貓裝貨時間紀錄表（本院卷109-119頁）。

　⒏原告職業工會繳費憑單（本院卷121-124頁）。

　⒐原告進出廠時間及配送件數統計表（證9，本院卷131-141頁）。

　⒑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2號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本院卷143-145頁）。

　⒒被告寄予原告之中壢環北郵局存證號碼000839號存證信函及收件回執（本院卷147-151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是否為僱傭？

　⒈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人格從屬性、經濟上從屬性及組織從屬性之特徵。而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當事人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與定作人間則無從屬關係。職是，關於契約性質屬勞動契約或承攬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以為斷。又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具有下列內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⑶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

　⒉兩造對系爭契約形式真正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㈤、⒌〕，而系爭契約之名稱為「合作承攬貨物運送業務契約書」，可知原告自始即知悉係與被告成立之契約載有「承攬」字樣。再依系爭契約第1條有關合作方式之約定略以：「由甲方（即被告，下同）負責與業主議定貨物承攬運送條件，並由甲方以甲方之名義與業主簽訂運送契約。由甲方提供車輛租用及負責車輛調度管理，由乙方（即原告，下同）負責租（使）用及駕駛車輛及完成貨物裝卸與運送事務。雙方同意依以『承攬,共同合作,結果為目的』，以件（趟）計價，計給乙方承攬事務之報酬，雙方不作盈虧結算。乙方承攬事務報酬之計給方式，由雙方另行約定之。乙方同意甲方得依有關規定報繳承攬業務所得稅，其稅款由乙方負擔之。由雙方另行約定之,承攬,共同合作為目的,雙方則無退休金,其它申報稅金稅務之產生,乙方則自願自行投保勞保工會。」第2條合作期間則約定略以：「雙方同意本合作期間為自民國……日起」（本院卷105頁），可明兩造約定由被告出名向業主承攬業務，並由原告向被告承租車輛後完成運送，以趟計算原告報酬，由原告申報並負擔承攬業務稅費，且系爭契約多處強調「合作」字眼，則原告應係藉由被告信用商譽規模等較有利於對外承攬業務之條件，再由原告向被告承租車輛履行承攬內容，並以趟計價而負擔稅捐，核屬為自己營業而勞動，難認兩造有經濟上從屬性。

　⒊原告自承無法出車時，原告須向統一速達公司請假（本院卷158、179頁），未見原告須向被告請假，且有貨損及客訴事項，係以統一速達公司與原告無法解決時，始由被告出面處理，佐以原告對系爭契約第4條第10項之工作規則及相關管理辦法並無印象（本院卷179頁），可見承攬運送相關疑義主要由原告與統一速達公司直接接洽處理，未見被告可直接對原告之缺失進行考核懲處，亦難認兩造間有人格上從屬性。

　⒋另依被告所提出而原告不爭執（本院卷257頁）之「中壢－委外車作業...（5）」通訊軟體LINE群組內容，「俊志」曾於113年5月8日在群組內陳稱略以：「各位好，創這群組是要跟各位講明白某些事情 1.各位每日上班整天就是8小時……半天就是4小時，沒有限定各位上班時間要幾點來……」；翌（9）日則陳稱略以：「@All 以上都是跟各位溝通，目前沒要各位待到下班時間到，但就是幫忙把當天拉給各位的貨送完就可以了……」（本院卷128-129頁），可知該工作群組僅係作為統一宣達公司行政事項，未見被告有何透過該群組指揮、分配原告與其他司機共同合作完成承攬業務，兩造間並無組織上從屬性。

　⒌原告固主張若被告僅係承攬單位窗口，為何與原告簽立系爭契約並參加勞資爭議調解云云（本院卷175頁），惟依系爭契約前揭內容，兩造確實約定以被告名義與第三人締結承攬契約，而由原告實質執行運送業務，且依前揭原告與統一速達公司之互動模式，則被告確實與聯絡窗口地位相似，而勞資爭議調解部分則係以原告申請時所主張之對象為雇主作為相對人，不能以此反推參與勞資爭議調解者即必然具備勞雇關係，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殊嫌無據。

　⒍原告又主張被告得自由指派原告前往他處服勞務，被告實係類似司機人力派遣公司，僱用原告後再將原告派往其他單位服勞並賺取相關價差云云（本院卷177頁），惟按所謂勞動派遣，係指派遣事業單位（即派遣公司）與要派單位（即要派公司）締結契約，由派遣事業單位供應要派單位所需人力以提供勞務，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具有勞雇關係而須負起勞基法上雇主責任。要派單位對於派遣勞工，僅在勞務提供的內容上有指揮監督權，兩者間不具有勞動契約關係。惟依系爭契約內容，兩造確屬合作承攬，業如前述，復依統一速達公司委外車輛合約書第1條有關運送之委託約定：「茲雙方合意由甲方（即統一速達公司，下同）委由乙方（即被告，下同）承攬運送貨品，且合約期間乙方應照甲方之指示，迅速、正確、且慎重地進行貨物運送。」第2條有關運送車輛及司機第4項約定略以：「……物流士之督察及管理，均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本院卷199頁），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257頁），可見統一速達公司對於原告並無指揮監督權，則統一速達公司與被告簽署者，僅係單純之運送承攬合約，非屬派遣合約之性質，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採憑。

　⒎原告復主張倘若被告與原告係承攬、車輛承租關係，被告亦無須對原告表示無須再出勤，顯示被告對原告出勤具有控制權云云（本院卷261頁），惟兩造既簽署系爭契約，約明由被告以其名義與業主簽訂運送契約，而原告亦陳稱係「俊志」請被告換人（本院卷11頁），則被告亦可能係基於運送契約之一方，代為轉達統一速達公司希望原告不必出勤之意，尚不得以此遽認被告之轉達即屬雇主單方決定，而對勞工表示其不能勝任工作而資遣之意，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難採為有利於其之認定。至於統一速達公司委外車輛合約書第2條有關運送車輛及司機第2項固約定略以：「……並不得同時載送他人物品」（本院卷199頁），應係該公司與被告就執行承攬業務限制之約定，尚難遽認被告有何限制原告自主營業之行為（本院卷263頁），附此敘明。

　⒏綜前，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成立僱傭關係為無理由，兩造間應屬承攬關係，並未存有勞動契約。兩造間既非僱傭關係，則兩造終止勞動契約之原因及合法性為何之爭點，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預告期間工資、積欠工資本息，併請求被告提繳勞退金81,120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是否有據？

　　基上，原告所舉事證，均無從認定其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其復未提出其他足以認定兩造間存在勞動契約之證明，則其依據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一「合計」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補提繳如附表一「補提繳勞退金」欄所示之金額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俱屬無據。

五、綜上所陳，原告所舉之證據皆不足以證明兩造間具有勞動契約關係，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判命如聲明所述之事項，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以下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元)

附表一 卷頁碼：本院卷7、19-25、89頁         職務 到職日 （年月日） 最後工作日（年月日） 每月薪資 (現金給付) 資遣費 預告工資 積欠工資 (113年10月) 合計 補提繳勞退金 司機 110.5.18 113.10.16 33,000元 56,330元 33,000元 14,000元 103,330元 81,120元 

　　　　　　　　 

附表二 卷頁碼：本院卷11頁  編號 內容 1 工作進行中不得有不當行為 2 原告完全須按被告之安排為被告及其委託人載運貨物 3 原告應親自駕駛車輛 4 原告不得私自承攬其他工作 5 未來有任何賠償，原告均須放棄抗辯 6 原告要完全遵守被告之工作規則及管理辦法 7 原告要參加被告提供之教育訓練等內容 

　　　　　　　 

　　　　　　　 　　 　　　　



